	花蓮縣議會第20屆第6次定期大會議員提案

	類  別
	農業
	案  號
	8

	提案人
	金淑敏
	連署人
	林正福、林品仰

	案  由
	建請規劃台30線卓樂橋西端左側（清水段142-11地號）興闢引道並興設農路案。

	說明
	依據花蓮縣議會114年4月8日會議字第1140560156號函-原擬於清水段135-3地號屬河川用地，因不利河川管理；原既有通路因地主變更不再開放，迫切需另闢替代路線。
台30線卓樂橋西端左側，引道至清水段142-11地號（地主已書面同意）建請惠予核准辦理該農路以清水段142-11地號為用地，協助跨機關會勘協助爭取引道 農路興建工程，恢復下游及毗鄰耕作者通行權，保障農業生產與耕作出入。
為恢復通行、維護在地農業生計、避免占用河川用地，兼顧河川管理需求。檢附清水段142-11地號地主書面土地使用同意書，隨案備查。

	辦法
	建請採納辦理。

	審查
意見
	

	議決
	照案通過
114.12.1上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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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I 產生的內容可能不正確。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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